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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

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国能源建

设）控股股东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建

集团）的一致行动人电力规划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

规总院公司）拟将其所持有公司的全部98,542,651股A股

股票无偿划转至能建集团。

 电规总院公司为能建集团全资子公司，本次股份划转不会

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本次股份划转

未触及要约收购义务。

 2021年公司A股上市时，电规总院公司就其持有的公司股

份作出了限制流通及自愿锁定的承诺，本次划转的股份虽

仍在锁定期内，但由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上市

距今已满一年，本次股份划转的划出方电规总院公司系划

入方能建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国务院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能建集团已作出将承继电规总院公



司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时作出的股份锁定等相关

承诺，本次股份划转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3.1.10条规定的同一控制下股份转让的情形，并已向上

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提交了豁免申请，经上

交所同意后，本次拟划转股份可豁免遵守上述股份锁定承

诺。

 本次股份划转尚需上交所合规性审核后，方能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本次股份划转是

否能够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因改革发展需要，能建集团与其全资子公司电规总院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1 日签署了《电力规划总院有限公司与中国能源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之无偿划转协议》，协议将电规总院公司所持有

公司的全部股份 98,542,651 股 A 股股票无偿划转至能建集团，

本次拟划转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0.24%。

（二）股票锁定期承诺及豁免有关情况

2021 年，在《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A 股股份换

股吸收合并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告书》中，能建

集团及电规总院公司作出关于股份限制流通及自愿锁定的承诺：

“自中国能源建设 A 股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中国能源建设本次



合并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中国能源建设回购该等股份……”

根据上述锁定承诺，本次拟划转股份锁定期为 2021 年 9 月 27 日

至 2024 年 9 月 26 日，目前上述股份仍处于锁定期。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3.1.10 条规定，

“发行人向本所申请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时，其控股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应当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发行人

应当在上市公告书中披露上述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

年后，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上述承诺主体申请并经本所同意，

可以豁免遵守上述承诺：（一）转让双方存在实际控制关系，或

者均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所控制，且受让方承诺继续遵守上述承

诺；……”鉴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距今已满一

年；本次股份划转的划出方为电规总院公司，系划入方能建集团

的全资子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能建集团已作出承诺，将承继电规总院公司在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时作出的股份锁定等相关承诺，因此本次股份划转

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3.1.10 条规定的同一

控制下股份转让的情形，经上交所同意后，本次拟划转股份可豁

免遵守上述股份锁定承诺。

综上，电规总院公司将所持有的公司 A 股限售股票划转至能

建集团，尚需上交所同意豁免电规总院公司遵守股票锁定期承

诺。

（三）本次划转前、后双方持有公司 A 股股票情况



划转前 划转后

持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

份比例（%）
持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

份比例（%）

能建集团 18,107,684

,022
43.43

18,206,226

,673
43.67

电规总院公司 98,542,651 0.24 0 0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上述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

化。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摘

要、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等后续工作。

本次权益变动尚需上交所合规性审核后，方能在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本次权益变动是否能够最

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2 日
















